广东省粤北食药资源利用与保护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和客座研究人员管理办法
广东省粤北食药资源利用与保护重点实验室为省级对外开放实验室，欢迎开展国内外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为了加强对开放课题和客座研究人员的管理，提高学术交流水平，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章 开放课题相关规定
第一条 开放课题包括由本重点实验室立项并资助的开放基金课题、经学校正式立项由校外单位提供经费的产学研合作课题以及申请者自带经费课题。
第二条 本重点实验室立项资助的开放基金课题，研究范围和内容应执行《广东省粤北食药资源利用与保护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申请指南》的要求。相应年度立项资助的开放基金课题类型、数量和经费可根据当年实际情况设置。
第三条 在本重点实验室实施的开放课题，应有本重点实验室的团队成员共同参与到工作任务当中，以保证开放课题的实施管理和研究质量。
第四条 本重点实验室立项资助的开放基金课题产生的科研成果和知识产权原则上由本重点实验室和合作单位双方共享，课题完成考核任务按以下约定执行。而非本重点实验室资助的其它开放课题不受下面考核指标约束。
1.开放基金课题需完成公开发表论文指标：
（1）一般课题：申请人需发表JCR二区或以上SCI学术论文至少1篇。
（2）重点课题：申请人需发表JCR一区SCI学术论文至少1篇；或JCR二区或以上SCI学术论文至少2篇（可用相应等级的中文权威期刊论文代替其中1篇）。
2. 以上高水平论文包括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SCI期刊上刊登的学术期刊论文和我国农林、食品、药学、化工等领域T1和T2档次期刊论文。
3、以上公开发表的论文须以广东省粤北食药资源利用与保护重点实验室为第一标注单位，署名作者含本重点实验室参与合作的团队成员。致谢部分或论文相应地方要标注“广东省粤北食药资源利用与保护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或“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Open Fund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Utiliz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Food and Medicinal Resources in Northern Region”）. (Grant number SY-KFxxxxxx)”。
第五条 在本重点实验室立项资助的开放基金课题，可根据有利于完成项目和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鼓励充分利用本重点实验室、申请人单位和第三方科研机构的共享科研仪器条件来完成，因此，资助经费使用与管理可分为两种方式。
1、方式一：立项项目资助经费保留在韶关学院单位账号，按韶关学院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相关制度管理使用，做到专款专用；
2、方式二：立项项目资助经费直接支付到开放课题负责人单位账号，按开放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的科研经费管理相关制度管理使用，做到专款专用。
第六条 在本重点实验室立项的开放基金课题资助经费由本重点实验室统一计划，由韶关学院财务处统一发放。其中第五条所述按经费使用方式二的开放基金课题，每个课题的经费分两次发放，首笔经费占课题总经费的70%，课题立项后转账到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账户，到账后课题负责人负责开具发票返回本重点实验室；课题中期需提交中期检查报告；课题验收合格后将剩余30%经费转账到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账户，到账后课题负责人负责开具发票返回本重点实验室。
第七条 申请开放基金课题，首先填写开放基金课题申请书，提出研究内容与目标、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研究计划、预期结果和可行性报告。报本重点实验室组织专家和学术委员会评审、立项。
第八条 一般情况下，本重点实验室立项资助的开放基金课题，一般课题和重点课题完成期限为二年。如遇特殊情况要延长者，经双方协商可以延长。
第二章 开放课题客座研究人员相关规定
第十条 来本重点实验室做开放课题的人员，一律为客座研究人员。一般情况下客座研究人员应是开放课题项目组校外成员或研究生。
第十一条 客座研究人员来本室后，应及时与课题组中本重点实验室团队成员讨论课题执行计划及仪器使用等有关问题，向本实验室提出执行计划，经实验室同意后开始执行。
第十二条 在执行研究计划过程中，客座研究人员不能随意更改计划，如遇特殊情况，经所依托本室合作团队成员同意后才能更改。
第十三条 客座研究人员在进行课题研究中要准确无漏地记录好所有研究数据，保存好所有原始资料和样品，课题结束后与课题组本室合作团队成员协商处理。
第十四条 为保证开放课题研究质量，达到预期结果，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客座研究人员每季度应向本重点实验室送交经课题组本室合作团队成员签字的季度工作报告。
第十五条 客座研究人员在执行课题期间，需回原单位办事或参加其他学术活动，经同意后方可成行，其旅差费回原单位报销。
第十六条 客座研究人员在本重点实验室工作期间要遵守本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和各种操作规程及校纪校规。因操作不规范损坏仪器设备与其他财物者，要酌情赔偿。
第十七条 客座研究人员在本重点实验室工作期间外出办事，要执行请销假制度，课题结束回原单位前应交还各种借用物品，办理离室手续。
本管理办法条款归广东省粤北食药资源利用与保护重点实验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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